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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8）浙0784民初5433号
浙江锐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浙江郑泰

汽轮股份有限公司、郑元荣：本院受理原告永
康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供用气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0784民初543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一、由被告浙江锐腾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永康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燃
气款人民币461591.5元，并支付违约金（违
约金从2017年2月24日起按日万分之三计
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由被告郑元荣对上述
第一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三、由被告浙江郑
泰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浙江锐腾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尚欠的燃气款人民币461591.5
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款项限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原告永康
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15054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5454
元，由被告浙江锐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负担，
由被告郑元荣承担连带责任，由被告浙江郑
泰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对其中的受理费6099
元及公告费400承担连带责任。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5825号
被告：杨光明，男，1971年12月12日出

生（身份证号：330722197112123254），
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下杨村上四佰
108号：原告陈祖丰与被告杨光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 0784 民初 5825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杨光明归还原告
陈祖丰借款人民币 264320 元并支付利息、
逾期利息（利息从2017年4月8日起至2018
年4月7日止，逾期利息从2018年2月8日
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均按月利率 1%计
算）。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57
元，公告费400元，合计3257元，由被告杨光
明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提起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5925号
施邓楚烟，女，1997 年 8 月 18 日出生

（身份证号：330722199708180021），汉
族，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城西路105弄
2幢1号：本院在审理原告李南江与被告施邓
楚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784民初592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施邓楚
烟归还原告李南江借款人民币 20000 元并
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2018年7月12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
的四倍（以月利率2%为限）计算至实际还款
之日止]；二、由被告施邓楚烟支付原告李南
江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500元；上述应履行款
项限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
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或价款
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2元，公告费
400元，共计人民币762元，由被告施邓楚烟
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立

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6020号
胡飞龙（住永康市西城街道庙下村141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811066433）：原告陈登文与
被告胡飞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
初6020号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胡飞龙
归还原告陈登文借款58500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从2018年7月13日起按年利率6%计
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
费1262元，公告费400元，合计1662元，由
被告胡飞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6593号
黄秀初（住永康市东城街道东库街五弄

8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30130042X）：原告池爱昆与
被告黄秀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
初65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黄

秀初归还原告池爱昆借款本金人民币10万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5年9月30日起
按月利率1%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
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
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500元，
公告费400元，合计人民币2900元，由被告
黄秀初负担。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505办公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10583号
陈永城（住浙江省永康市花街镇金杜村

北 区 146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512138636）：本院受理原告
卢龙飞与被告陈永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784 民 初 1058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陈永城归还原告卢龙
飞借款人民币1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7 年 12 月 18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以月利率 2%
为限）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款限判决生
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陈永城未按
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或价款
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400元，共计人民币450元，由被告陈永城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52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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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国网浙江永
康市供电有限公司的委托就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
限公司办公资料印刷装订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的方式
采购。

本采购项目预算约 40 万元/年，服务期 2 年，选
定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办公资料印刷装订

单位1家，备选单位1家。
1、投标人报名时需递交以下原件及复印件（所

提供的复印件须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原件备查）：
（1）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印刷经营许可证；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3）投标单位授权代表人身份证；
（4）生产和配送印刷类物品三年以上的业绩证

明材料。
2、报名时间：2018 年 12 月 03 日至 2018 年 12

月 07 日 ，每 天 上 午 ：8：30 -11：30 下 午 ：14：
00 -17：00。

3、报名地点：浙江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金华市宾虹西路 2777 号凯得商务大厦 1

幢6楼705室。。

招标单位名称：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579-87202022

代理机构名称：浙江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祝先生

联系电话：0579-82386769 15757993200

传真：0579-82386769

招标公告


